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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 

 

三、发展对象阶段

8、2名正式党员做入党介绍
人

9、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
查，形成结论性材料

10、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党课
培训，党课考试合格即可发展

为预备党员

1、入党递交入党申请书

2、考察2-3个月，合格即可
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

二、入党积极分子阶段

3、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

4、党组织指定1-2名培养联
系人

5、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1年
或以上的培养教育

6、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
极分子进行考察

一、入党申请人阶段

7

、
确
定
为
发
展
对
象

听取党小组、培养联系
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

支部同意

报上级党委备案后，无
意见则可列为发展对象



  

 

 

 

四、预备党员接收阶段

11、支部大会讨论，
是否可以填写《入党志愿书》

12、发放《中国共产党入党
志愿书》

13、党支部报上级党委审批

14、上级党委派人同发展对
象谈话

15、党委审批（3个月内）
讨论和表决

20、党委在3个月内审批、
审批结果通知党支部

五、预备党员教育、考察和

转正阶段

16、将预备党员编入党支
部

17、入党宣誓

18、对预备党员进行1年的
教育和考察

19
、
预
备
党
员
转
正

预备党员提出书面转正
申请

党支部征求党员和群众
意见

支部大会讨论、表决

报上级党委审批

21、党支部书记谈话，在党
员大会上宣布审批结果

22、党支部做好相关材料归
档



  

2.团员推优入党流程图 

 

各班团支部推优1-2名优秀团员
（一年两次：4月中旬、10月中旬）

各年级辅导员筛选

汇总名单上报党委组织部

公示“推优”对象名单

成为入党积极分子

进行培养



  

学生党员定期缴纳党费
（一年两次：每年6月、12月）

各年级学生支部书记

 辅导员
研究生-汪静  13级-曾永乐  14级-孙思  15级-张鹏  16级-王嘉蔚

统一上缴至学校党委组织部账户

上缴至学院党务秘书处：汪静

3.学生党员党费收缴流程图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按上级组织部门规定时间缴纳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往届毕业生
本人或代办人

应届毕业生
由支部书记统一收集信息

学生党员确认转入的党委
（可转至本人或父母所在工作单位、居住地、街道办、社区党组织）

至学工办2423D开具介绍信，缴纳党费
（暂缓就业期：本科生0.2元/月.研究生2元/月；其他20元/月）

介绍信盖章
（2423D→办公楼511组织部→若转至省外需到深圳市委组织部盖章）

有效期内交至转入党委
有效期：转至省内30天，转至省外60天

第三联（回执联）传真或邮寄至年级辅导员（即收件人）
均需标注“TO：XX辅导员”
（汪静  曾永乐  孙思  张鹏  王嘉蔚）

传真号码：（0755）26538577
邮寄地址：深圳大学文科楼2423D

电话：（0755）26538577

领取党员档案
     本科生：院办或学活3楼档案室

研究生：研究生院档案室

4.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流程图 
 

 


